
局各科室、各建设（代建）、施工、监理单位:

为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,根据市安委办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(厦

安办〔2022〕22 号)以及市建设局《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开展

全市房建市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（厦建工

〔2022〕54 号）相关要求,我局决定即日起开展全区房建市

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检查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检查对象

全区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房建市政工程各方责任主体,

重点检查正本清源改造工程、农村污水改造工程、地下暗挖、

综合管廊、地下管道等。

二、检查时间

即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10 日。

三、检查重点

(一)有限空间作业“五项制度”制定和落实情况,包括

安全责任制度,审批制度,现场安全管理制度,现场人员(负

责人、监护人员、作业人员、应急救援人员)安全培训教育

制度,应急管理制度。

（二）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》培训和实施情况。

（三）有限空间应急预案、应急救援器材配备、应急演

练等落实情况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(一)自查自纠(即日至 6 月 25 日)



区管房建市政工程项目、农村污水改造工程项目，各相

关责任主体单位根据项目特点,对照《房建市政工程有限空

间作业检查表》(详见附件 1),认真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

产自查自纠工作,对发现的隐患立行立改,在 6 月 26 日前向

区质安站书面报告自查自纠情况。

(二)监督检查(6 月 26 日至 7 月 10 日)

局各相关部门要迅速行动,结合日常巡查和“双随机”

检查,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,重点检查企业

自查自纠、隐患整改、制度完善等情况,督促各参建单位切

实履行主体责任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吸取事故教训。近日来我市已发生过相关事故,暴

露出作业单位未落实安全责任,有限空间作业不规范等问

题。各相关责任主体单位务必高度重视,引以为戒,克服麻痹

大意思想,把防范重大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,深入贯彻落

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。

(二)严禁违规作业。区质安站要加强对专项检查工作的

组织领导,督促责任主体严格执行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

业”等原则,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该停工的停工、该通报

的通报,对违规作业行为“零容忍”,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(三)加强宣教培训。局各科室要结合安全月活动,督促

区管在建施工单位全面开展有限空间作业“五项制度”和《有

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》培训,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

识宣教，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。



(四)做好总结通报。为有效遏制此类事故的发生,形成

有限空间作业监管措施,我局将汇总房建市政工程、农村污

水改造工程项目专项检查情况,形成通报。

区质安站于 7 月 12 日前将专项检查情况及汇总表书面

报告我局,汇总表详见附件 2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 1.房建市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检查

2.房建市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检查情况汇总

表

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

2022 年 6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